
解釋字號 釋字第20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5年07⽉18⽇

解釋爭點 省市議員、議⻑，得兼私校校⻑？

解釋文 　　⺠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，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

有無禁⽌規定，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⺠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⽽

定。私立學校校（院）⻑責重事繁，私立學校法第五⼗⼀條第三

項規定：「校（院）⻑應專任，除擔任本校（院）教課外，不得

兼任他職」，旨在健全校務以謀教育事業之發展；省及院轄市議

會議員、議⻑⾃不得兼任之。其在本解釋公布前已兼任者，應於

兩項職務中辭去⼀項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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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⺠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，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

有無禁⽌規定，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⺠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⽽

定。本院釋字第⼗五號解釋：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國⺠⼤會代表；

釋字第七⼗五號解釋：國⺠⼤會代表非不得兼任官吏；釋字第三

⼗號解釋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，但非謂官吏以外任何職務即

得兼任，仍須視其職務之性質與立法委員職務是否相容，性質不

相容之職務，立法委員不得兼任，均係本於斯旨。

　　私立學校（院）負有作育⼈才之重任，其校（院）⻑依私立

學校法第五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，依據法令綜理校（院）務，執⾏

董事會之決議，並受主管教育⾏政機關之監督，責重事繁，非專

⼼從事，難以克盡厥職，為防⽌兼任其他職務，有礙本⾝職務之

執⾏，同條第三項遂明定：「校（院）⻑應專任，除擔任本校

（院）教課外，不得兼任他職」，旨在健全校務以謀教育事業之

正常發展。

　　省（市）議會議員，參照本院釋字第⼗四號解釋之意旨，均

為⺠意代表，其職權除議決省（市）單⾏法規、省（市）預算、

省（市）財產之處分及審議省（市）決算等事項外，並須聽取省

（市）政府之施政報告及提出質詢，其擔任議⻑者，尚須綜理會

務及主持會議，職責尤為繁重，若再兼任私立學校校（院）⻑，

不僅分⼼旁騖，影響校務，且易致權責混淆，⼆者有其不相容之

處，故省（市）議會議員、議⻑，⾃不得兼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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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在本解釋公布前已兼任者，應於兩項職務中辭去其⼀項職

務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范馨香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鐘聲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劉鐵錚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瑞堂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4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1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1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75號解釋

私立學校法第51條第3項(73.01.11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 中華⺠國七⼗五年三⽉⼗⼀⽇發出

（75）台教字第四七⼆八號 

正 本：司法院

副 本：教育部

主 旨：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，議⻑能否擔任私立學校校（院）

⻑，衡酌貴院⼤法官會議有關解釋，似有疑義，請轉請貴院⼤法

官會議賜予解釋惠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教育部本 年⼀⽉三⼗⽇台（７５）⼈字第○四⼆八⼆號函略

以：關於立法委員及省縣市議員可否兼任私立學校校（院）⻑問

題，本部曾於四⼗八年以台（４８）中字第⼀○○四五號令解釋

公私立學校校⻑不得兼任立法委員。然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

第七⼗五號解釋「……制憲當時，並無限制國⺠⼤會代表兼任官

吏之意，故國⺠⼤會代表非不得兼任官吏。」則非官吏⾃得兼

任，故國⺠⼤會代表擔任私立學校校（院）⻑，並未加以限制。

⼜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號解釋，立法委員兼任官吏以

外之職務，⽽該職務並非與立法委員職務不相容者，亦不在限制

之列。省（市）議員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四號解釋

「⾃法⼈員之屬於議事機關者，如省縣議會議員，亦為⺠意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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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……」，則省（市）議會議員、議⻑能否擔任私立學校校

（院），衡諸私立學校校（院）⻑既非官吏，且僅受教育部之監

督，與議員、議⻑職務⼜並非不相容。⾄於私立學校法及⼤學法

雖有⼤學校（院）⻑應專任，除擔任本校（院）教課外，不得兼

任他職之規定，然私立⼤學校（院）⻑擔任國⺠⼤會代表、⾼普

考試典試委員、⼤學入學考試試務委員會委員、各級選舉委員會

委員、各種社會團體學術團體理、監事、各公營事業機構非專任

董、監事等，事實上有其必要，故依例向不在所稱兼任他職之

列。本此，私立⼤學校（院）⻑於當選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、議

⻑後，應否辭去其私立⼤學校（院）⻑之職務，衡酌司法院⼤法

官會議有關解釋，顯有疑義。謹請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

⼗七號解釋核轉司法院⼤法官會議予以解釋。

⼆、按教育部來函所述意⾒，合於貴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⼆⼗七

號解釋「中央或地⽅機關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會

議所為之解釋發⽣疑義聲請解釋時，得認為合於本會議規則第四

條之規定」，爰函請惠予解釋。

院⻑ 俞 國 華




